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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院直公房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 

的通知 

 

飞院发〔2017〕255 号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院直公房的管理，规范公房的使用，根据国有

资产管理有关规定，并结合学院院直的实际情况制定了《中国民用航

空飞行学院院直公房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 

 

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1 日 

 

 

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院直公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（以下简称：学院）院直公

房的管理，规范公房的使用，充分发挥现有公房资源效益，更好地为

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公共服务提供保障，促进学院教育事业发展，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教发〔2004〕

2 号）及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院直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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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本办法公房是指属于学院产权，管理权、使用权归属学

院院直（不含已出售的房改房）的一切房屋及其附属配套建筑，无论

其建设经费来源如何，均属学院公房。 

第二条  公房根据使用单位、使用性质和使用目的的不同，划分

为办公用房、教学实验及科研用房、公共服务用房、经营性用房、教

职工周转房、其他类型公房等六类。各类用房适用范围如下： 

（一）办公用房：是指院直机关、各二级学院及其它部门用于办

公、会议、接待的房屋。 

（二）教学实验及科研用房：是指二级学院（部、中心）用于教

学、实验及开展科学研究等活动的房屋。 

（三）公共服务用房：是指学术交流中心、图书馆、体育活动场

所、学生公寓、食堂、医院等公共服务需要的房屋。 

（四）经营性用房：是指作为商业网点等使用的房屋。 

（五）教职工周转房：是指教师公寓、单身职工宿舍、存量房（未

房改住宅）。 

（六）其他类型公房：是指车库、库房等房屋。 

第三条  公房用于保障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

需求，各单位应根据所分配的公房统筹安排、科学合理使用，未经学

院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所使用和管理的公房出租、转租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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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、抵押，不得改变公房结构及外观外貌，不得改变公房用途。 

 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

第四条  学院院务会是院直公房管理的决策机构，职责是：研究

决定公房管理的重大事项，审议公房配置、调整方案与房屋资源占用

方案。  

第五条  部门职责 

（一）学院办公室 

1.学院办公室是院直公房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和国有资产管理处共

同制订院直公房管理规章制度，经学院批准后实施； 

2.负责院直公房和异地交流干部用房调配管理（除职工周转房

外），按照国家制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配置标准进行配置或调整各

部门办公用房； 

3.负责制订二级学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实验及科研用房、公共服

务用房和学生公寓等公房配置和调整方案，报院务会审核后实施； 

4.负责按照学院行政管理规定对院直内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公房

出租、出借进行经商准入审核；负责新生入学临时所需公房、场地的

安排及管理。 

（二）国有资产管理处 

1.协助院办公室制订院直公房管理规章制度；  

2.负责院直公房的资产建账管理； 

3.负责院直单位公房家具及设备按规定购置、更新及报废处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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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负责制订完善院直教职工周转房管理办法和具体调配管理； 

5.负责院直区域外（北京、成都、广汉）的公房对外出租管理（成

都新鸿路、双林路家属区 22 间门面由学院工会负责对外出租管理）。 

（三）后勤服务总公司 

1.负责单项改造、扩建、维修费用在 20 万元以下公房的改造、

扩建、维修管理； 

2.负责院直内经营性公房和非经营性公房（含车库）经学院办公

室核准后对外出租具体管理； 

3.负责院直教职工周转房室内设施设备及家具资产的建帐管理和

物业管理。 

（四）基建与机场处 

负责单项改造、扩建、维修费用在 20 万元以上（含）公房的改

造、扩建、维修管理。  

（五）公安局 

负责院直单位内公房治安和消防等监督管理。 

（六）二级学院和其他部门 

 各二级学院和其他部门（含以上五个部门）均为公房的使用单

位，负责本单位公房的日常具体使用管理。  

 

第三章 使用管理 

第六条  各类用房使用期间，如因学院总体规划调整需要重新确

定有关部门用房，各使用部门应服从学院统一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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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公房改造、扩建、维修：使用部门确需对房屋进行改造、

扩建、维修的，需事先提出改造、扩建、维修申请，由发展规划处负

责审核项目的必要性，基建与机场处或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完善方案，

经学院审批同意后按本办法第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实施。 

第八条  各类新建房屋竣工验收办理财务决算后，财务处应及时

办理房屋入账手续，并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建立房屋档案。  

第九条  教职工因离退休、调离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岗位时，使用

或管理单位应及时收回其所用公房，统筹安排使用。 

第十条  为保证公用房信息的实时性和准确性，各部门公用房的

房间编号、用途等发生变更，须在一个月内到学院办公室和国有资产

管理处进行更改。  

第十一条  公房使用的监督检查：由学院办公室牵头，监察处、

公安局、基建与机场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和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参

加，定期检查院直各单位公房使用情况，对违规使用公房的单位下达

《公房使用整改通知书》。对职能部门违规使用办公用房的按党政机

关办公用房有关处罚规定执行；对违规使用教学、科研、公共服务等

用房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单位负责人扣发 1 至 3 个月目标化奖，并

限期整改。 

 

第四章 出租出借 

第十二条  院直公房按照各部门职责和审批权限出租、出借，出

租、出借的期限不超过 5 年（国家另有规定除外）。因特殊原因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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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出租、出借公房，仍需履行审批手续，确定出租、出借价格和签

订合同。 

第十三条  院直区域外（北京、成都、广汉）的公房对外出租严

格按照《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飞院发〔2017〕

133 号）规定执行，出租收入上缴学院财务处。 

第十四条  院直内经营性公房对外出租必须履行审批程序，经学

院同意后方可签署合同；出租价格由后勤服务总公司会同国有资产管

理处、监察处、办公室、财务处、审计处等部门按市场同类房屋的出

租价格及学院的具体情况确定；出租合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，出

租收入上缴后勤服务总公司财务结算中心。 

第十五条  院直内非经营性公房的出租、出借必须履行审批程序，

经学院办公室同意后方可签署合同；出租、出借价格由学院确定，出

租、出借合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，出租、出借收入上缴后勤服务

总公司财务结算中心。 

 

第五章 其 他 

第十六条  国有资产管理处按年度向学院提交院直公房使用、出

租出借报告。 

第十七条  各分院、飞机修理厂和模拟中心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单

位公房管理办法，报学院办公室和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后实施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由学院办公室、国有资产

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
